2008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体育考试方案

一、体育考试项目及计分办法

（一）考试项目设置。

执行省教育厅公布的《广东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目》（详见附件2）。

（二）考试项目。
采用必考项目+自选项目的办法进行。必考项目为200米跑，自选项目由学生根据自己实际在省教育厅公布的体育考试项目中选择1个项目，考生不能重选跑类的考试项目。择考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在省教育厅公布的体育考试项目中选择1-２个项目。

（三）计分办法。

1、2008年我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成绩（总分）取两项考试项目平均分，平均分超过100分的按100分计。

2、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成绩计入我省普通中等学校招生考试总分，占中考成绩总分（文化课考试的原始分）的8%，我市中考文化成绩为750分，则体育成绩为60分，中考总分满分为810分。

3、体育考试成绩按比例折算成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体育考试成绩。正常考生按100%比例计算；择考生按90%比例计算；免考生按70%比例计算，不进行理论考试。

4、体育考试成绩由各区（县级市）招生办在市招生考试报名系统（zhongkao.gzzk.cn）上报数据，统一汇总后公布。

5、体育考试项目规则（详见附件3）。

6、体育考试项目评分标准（详见附件4）。

二、实行公示制度

（一）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体育考试成绩实行公示制度，学校应将考生单项成绩及总分成绩在宣传栏里公示一周，如有投诉可报区（市）教育局招生办。出现舞弊者，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二）每个体育考试项目后，监考员必须在现场宣读成绩，并要求考生在2008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体育考试准考证及成绩（评分）登记卡上签名确认（详见附件七）。

三、特殊考生的考试规定

有如下情况之一的考生，可申请免考、择考和缓考：

（一）经市残疾人联合会确认已丧失运动能力的伤残学生、经市级以上医院证明（必须有医嘱）因身体健康问题不适宜参加体育活动者，均应按有关程序办理免修体育课和免于执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手续。此类学生免体育考试，其初中毕业升学体育成绩按照70%计算为42分。

（二）身体发育异常（如侏儒症、巨人症等）、严重营养不良及肥胖症、畸形（如严重脊椎弯曲、鸡胸、明显O型和X型腿）等，但平时仍能上体育实践课的考生可申请择考，并按择考评价办法执行，Ⅰ度的考生按体育考试规定项目中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1～2个项目进行考试。Ⅱ度的考生可选择考或免考，如选择考的考生则按择考生的执行办法进行。

（三）临时有严重伤病的考生，可凭区（县级市）以上医院证明（必须有医嘱），申请缓考体育，缓考生补考时间在文化课统考前由各区（县级市）集中一次性补考。

（四）凡免考体育的考生，必须同时出具已办理的广州市中学生免予执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表，经学校加具意见后附在报考登记表上。报经各区（县级市）教育局招生办审核批准及存档。

七、考试场地要求

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萝岗区的考场，统一设在400米的田径场上进行（橡胶跑道或煤渣跑道），从化市、增城市由各市自行统一考试场地。

八、监考人员要求

（一）各考场的监考人员，必须安排熟悉体育测试工作的人员担任，可由本区（县级市）的中学体育教师骨干人员或邀请体育院校的体育人员担任。

（二）市招考办将选派体育考试技术监督员分别赴各考场执行体育考试技术监督工作。

九、考试组织工作

（一）我市成立体育考试组织机构（详见附件1），体育考试工作由市教育局体卫艺处负责组织实施，市招考办负责组织与协调，实行市、区（县级市）招生办、考场三级管理机制。

（二）各区（县级市）考场应根据考试工作的需要成立组织机构，配备正、副主考，纪检干部、工作人员、监考员（即裁判员）、监分员、编排记录员、电脑员、卫生员、保卫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等。

（三）各区（县级市）教育局负责制定本地区的体育考试实施方案并报市教育局、市招考办备案，切实做好本地区的体育考试工作。

（四）各学校由主管校长负责，教导处和体育科负责组织本校初中毕业班学生参加体育考试。

（五）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场规定，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市招考办核发的体育考试准考证及成绩（评分）登记卡赴考场报到，检查核对后才能参加考试。

（六）在体育考试过程中，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如发现舞弊行为，对当事人作严肃处理。

十二、考试收费办法

根据市物价局《转发省物价局关于高中阶段招生考试收费标准问题复函的通知》（穗价〔2001〕127号文）规定的收费标准，体育考试按每生10元进行收费，与其它科的报考费一同收取。

十三、注意事项

（一）考试前要做好考生的体检工作（可结合毕业生体检进行）。考试时要加强考场的医务监督。

（二）考生所在学校由主管校长、教导主任负责带队，有组织地依时带领学生赴考。

（三）考生参加体育考试时，必须穿运动服装。考试前，各校领队要组织考生认真做好准备运动。考试后，要做好放松运动，防止各种伤害事故的发生。

十四、其它要求

（一）各区（县级市）教育局（或学校）负责为考生统一集体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四）选考800米、1000米的考生，需要出具区（县级市）级以上医院的体检证明及心电图检验报告表（应有医嘱），送交区（县级市）招生办审核后，方可报名考试，否则需重选其它项目。

广东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目

一、必考项目：200米跑

二、自选项目：50米跑、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

三级蛙跳、五级蛙跳、立定跳远、急行跳远、推铅球、一分钟篮球投篮、一分钟排球对墙传球、一分钟踢毽子、足球25米绕竿运球、足球踢准、立定纵跳摸高、投掷实心球、一分钟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男）、一分钟跳绳、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

   2008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体育考试项目与规则

一、必考项目：

200米跑。

（一）场地及器材：在200米或400米田径场进行。秒表若干块，一道三表，使用前应校正。发令旗(红色)、哨子。

（二）考试方法：起跑姿势不限，可采用钉鞋、胶鞋或赤脚跑步。发令采用旗示与哨声相结合。“各就位”:发令旗在身体右侧斜下放，“预备”:发令旗在身体右侧平举，“跑”：同时鸣哨及发令旗快速向下挥动。其他按田径规则执行。

二、选考项目

（一）50米跑，800米跑（女），1000米跑（男）。

1、场地及器材：在200米或400米田径场进行。秒表若干块，一道三表，使用前应校正。发令旗(红色)、哨子。

2、考试方法：起跑姿势不限，可采用钉鞋、胶鞋或赤脚跑步。发令采用旗示与哨声相结合。“各就位”:发令旗在身体右侧斜下放，“预备”:发令旗在身体右侧平举，“跑”：同时鸣哨及发令旗快速向下挥动。800米、1000米采用“各就位”：发令旗在身体右侧平举；跑：同时鸣哨及发令旗快速向下挥动。其他按田径规则执行。

（二）投掷实心球。

1、场地及器材：20米长5米宽的平地一块。统一采用同一牌子实心球作为考试投掷器材。球体周长：42厘米，直径：13.36厘米（±1厘米），重量：男、女生均为2公斤（±30克），球体为生胶铸造，球体内不得有滚动物。

2、动作规格：投掷前，原地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身体正对投掷方向。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双肩与投掷线平行，原地用力把球投向前方。球出手的同时后脚可向前迈出一步，或前后脚腾空交叉换步。整个动作过程不能侧向、踩线或过线投掷。

3、考试方法：在投掷区划一条白线为起掷线，受试者站在起掷线后每人投掷三次，取其中最远一次成绩。记录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丈量起掷线后沿至球着地点后沿之间的垂直距离。为了准确丈量成绩，应有专人负责观察实心球着地点。丈量及登记时，要唱出成绩。

（三）三至五级连续蛙跳。

1、场地：平坦助跑道,起跳线宽5厘米。

2、动作规格：两脚自然平行开立在起跳线后，脚尖不得踩线，原地两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连续跳三或五次。中途凡手撑地、坐地、脚掌向前滑动、离地及出现动作故意停顿均作失败。

3、考试方法：每人跳三次，丈量起跳线后沿至身体任何着地最近点后沿的垂直距离。登记成绩时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可穿钉鞋、胶粒底鞋、胶鞋或赤脚考试。丈量及登记时要唱出成绩。

（四）立定跳远。

1、场地：沙坑的沙与地面齐平。起跳板采用橡胶防滑跳板或坚固木板，长100或122厘米，宽20厘米，板的厚度不得少于6厘米，橡胶防滑跳板面上的橡胶要紧贴在木板上，不得用钉固定，厚度不得少于0.7厘米,不超过1.3厘米(不得采用弹性过大的纯胶起跳板,也不得在起跳板上加垫毛巾、布等幅盖物)。起跳板埋入地下，与地面齐平。起跳板前沿与沙坑近端不得少于30厘米。

2、动作规格：两脚自然平行开立站在起跳线后，脚尖不得踩线。原地两脚同时起跳，起跳前两脚不得离地后再做起跳动作。

3、考试方法：每人跳三次，丈量起跳线后沿至身体任何着地最近点后沿的垂直距离，取其中最远一次的成绩。可穿钉鞋、胶粒底鞋、胶鞋或赤脚考试。登记成绩时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丈量及登记时，要唱出成绩。

（五）急行跳远。

1、场地：沙坑的沙与地面齐平。

2、考试方法：每人跳三次,丈量起跳板前沿与身体任何着地最近点后沿的垂直距离,取其中最远一次的成绩。登记成绩以厘米为单位,丈量及登记时均要唱出成绩。可穿钉鞋、胶粒底鞋、胶鞋或赤脚测试。其他按田径规则执行。

（六）一分钟跳绳。

1、场地器材：平坦而坚硬地面。采用经实际操作后无误差的计数跳绳或普通跳绳(全市统一使用橡胶质的跳绳)。秒表若干块。

2、动作规格：单脚或双脚跳均可。每一次，摇绳须经过头、脚一次，方向一致。

3、考试方法：每人计算一次一分钟跳绳的次数。监考员发出“预备——开始”的口令，同时开秒表计时。预备状态时,考生手握跳绳手把，手腕应保持静止。记录一分钟完成次数及配备三位监考员同时数数。

（七）推铅球。

1、场地器材：平坦土质场地，投掷圈直径为2.135米。铅球重量3千克。

2、动作规格：在投掷圈内，原地或滑步推均可，用单手从肩上推出。不得将铅球移至肩下或后抛掷。球出手后，脚不得踏在圈线（或抵践板口）上，身体各部位不得触圈外地面。

3、考试方法：每人推三次，取其中最远一次的成绩。记录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通过投掷圈的圆心，丈量投掷圈内沿至球落地后之间的距离。丈量及登记时，要唱出成绩。

（八）立定纵跳摸高。

1、场地：在墙上划一条刻有尺度的标志尺线。(可用夹板装配)

2、动作规格：两脚自然开立成半蹲姿势，身体左侧或右侧靠标志尺，两脚前掌同时用力蹬地跳起，上体伸展，左或右臂向上伸直摸高，起跳前两脚不得离地。

3、考试方法：起跳前背靠标志尺，脚跟靠墙，身体直立，两臂与肩同宽伸直向上顶肩，量度手指尖触摸的高度。手掌涂白色粉末，每人跳三次取其中最高一次的成绩，登记成绩时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丈量及登记成绩均要唱出成绩。

（九）一分钟仰卧起坐。

1、场地器材：垫子若干块，铺放在平坦的地面上。秒表若干块。

2、动作规格：考生全身仰卧于垫上，两脚屈膝稍分开，大小腿成直角，两手指交叉贴于脑后，两肩胛必须触垫。考生同伴压住考生两踝关节处。起坐时，以双肘触及两膝为完成一次。

3、考试方法：监考员发出“预备一一起”的口令，同时计时，登记一分钟内所完成的次数。一分钟到时，考生虽己坐起，但两肘未触及膝盖者，该次不算。违例动作不计次数。

（十）引体向上。

1、场地、器材：高单杠

2、动作规格：受测者跳起双手正握杠，两手与肩同宽成直臂悬垂，静止后，两臂同时用力引体(身体不能有附加动作,如收腹提膝、蹬腿、短振、摆动等)上拉到下颚超过横杠上缘为完成一次。

3、考试方法：记录引体次数。每次引体监考员要唱出成绩。

（十一）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

1、场地器材：半场篮球场。篮球场规格为26×14米,篮圈张挂短网。由考场提供比赛皮篮球。

2、动作规格：单手向前运球，运球时不得走步，滚球跑、推球跑(推拍球向前时助跑不得超过两步)。

3、考试方法：从起点(半场中线与边线的交点为园心以50厘米为半径所划的圆圈)运球到达篮下投篮，投中后运球至另一侧,一脚踏进园圈后,往回运球上篮,投中后运球回起点。监考员发出“预备——开始”的口令后,开始计时,登记来回运球上篮后到起点的时间、运球中违例者应从违例点开始重新运球，球出界也按此执行。

（十二）一分钟篮球投篮。

以篮圈中点至地面垂直投影点为圆心，男生以4.2米为半径、女生以2.5米为半径划弧。考生可在弧线外任何区域投篮（考生只能用一个球），计算一分钟投中次数（脚压线不计）。

（十三）一分钟排球对墙传球（硬式排球）。

在与地面垂直的墙上，高2.2米处为圆心，以0.75米为半径在墙上划圆。男生在地面距墙1.5米处、女生在地面距墙1.3米处划线，考生在线后对墙上的圆圈用排球传球或垫球方法连续传、垫球，计算一分钟内传球或垫球在圈内次数（脚压线不计）。

（十四）一分钟踢毽子。

考生在1.5米×1.5米范围内，穿普通鞋，用膝关节以下任何部位将毽子踢起，计算一分钟内踢毽的次数（踢毽子的脚每完成一次踢毽动作后必须触地，算为完成一次）。规定用江苏太仓产“新健牌”桃红色毽球。

（十五）足球25米绕竿运球（4号球）。

起点至第1根竿距离为5米，以后每距离2米设竿1根，共设10根竿，从最后1竿继续延伸2米处定为终点。计算考生从起点运球绕竿至终点的时间（用50cm高标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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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足球踢准（4号球）。

在地面距墙（该墙与地面垂直）9米处定点作为罚球点，考生从罚球点向长5米、高2.4米的罚球分数区（墙）踢10个球（如图），记录球射中在所得分数区域内的总得分（球压线

时，则以球体过半的区域得分计算）。          罚球分数区。
